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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豫职院〔2021〕100 号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公务卡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现将《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公务卡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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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公务卡使用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公务卡使用管理，切实减少公务支出中的

现金提取和使用，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印发的《河南省省级预算单

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豫财办库〔2007〕14 号）、《关于

实施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豫财库〔2012〕

41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务卡是金融机构为行政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发放、

具有一定透支额度与透支免息期、主要用于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

业务的信用卡。

第二条 公务卡发放对象：在职职工和根据工作需要经院领

导批准的其他人员。公务卡实行实名制，由开卡的职工个人妥善

保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条 公务卡使用范围：原使用现金支付结算的零星商品

服务支出，详见《河南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见

附件 1）。

第四条 公务卡结算方式：持卡职工在公务活动中使用公务

卡刷卡消费后，在一定的期限内按学院财务制度规定的报销程序

进行报销。

第二章 公务卡的开立与管理

第五条 个人公务卡开立的基本程序：职工携带本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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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务卡代理银行郑州市内营业网点如实填写

《公务卡申请表》，代理银行按规定程序审核开卡申请资料后办

理个人公务卡。代理银行对公务卡实行免费开卡、免收年费、免

担保、免开银行账户和到期免费换卡等优惠服务。

第六条 个人公务卡透支额度由公务卡代理银行审批。因工

作原因需要改变额度的，由学院财务处审核后由代理银行审批。

第七条 公务卡卡片和密码由持卡人妥善保管，遗失或毁损

应及时挂失并办理补办手续。补办公务卡由持卡人自行到公务卡

代理银行申请办理。因公务卡遗失造成的经济损失，按照持卡人

与发卡代理银行的服务协议中相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公务卡报销办法

第八条 持卡人使用公务卡支付结算时，应取得公务卡消费

交易凭条和发票等财务报销凭证。

第九条 持卡人应及时持合规的报销凭证和消费交易凭条

（若无 POS 机小票，需提供交易短信或消费截图），按照学院财

务管理规定办理报销手续。为准确办理还款，两笔及以上支出业

务，需填制公务卡消费明细表（见附件 2）。

第十条 财务处对报销凭证进行审核，对符合公务卡结算范

围和财务制度规定的支出予以报销。

第十一条 下列情况不予报销，费用由持卡人个人承担：

（一） 报销费用与提供的报销凭证明显不符；

（二） 报销费用超过公务卡消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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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个人保管不慎或遗失等原因，导致公务卡被盗刷；

（四） 消费后无发票、交易凭条和消费清单；

（五） 使用公务卡透支提取现金属于个人消费行为，发生

的手续费及利息由持卡人个人承担；

（六） 因个人报销不及时造成的逾期利息和罚息由持卡人

承担。

（七） 其他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的。

第十二条 使用公务卡进行公务消费时，必须明确公务消费

部分金额与个人消费部分，财务处只对公务消费部分进行报销。

第十三条 学院各部门应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办

公费、印刷费、水电费、住宿费、机票费、会议费、培训费、公

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维修费等规定的项目，均应使

用公务卡或转账结算，不得支付现金。违反规定，财务处不予报

销。

第十四条 商品和服务类支出通过公务卡结算，一般情况下

不再使用现金结算。属下列特殊情况之一，并经分管财务院领导

审核同意后，可以继续使用现金结算：

（一）确需用现金发放的慰问金或抚恤救济性支出；

（二）在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商业服务网点发生的、金额在

200 元以下的零星支出；

（三）其他特殊情况确需使用现金结算的。

第十五条 实行公务卡结算方式后，原则上不再向职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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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借款。

第十六条 凡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中规定的应刷卡、转账，

但实际付款时支付现金的，需由消费地点出具不能刷卡或转账的

证明，经办人填制《现金审批报销单》（见附件 3），写清楚报

销内容和未能刷卡原因，部门负责人审批盖章并经分管财务院领

导批准后，方可使用现金。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附件：1.河南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2.公务卡消费明细表

3.现金报销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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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附件 2

序号 公务卡结算项目 备注

01 办公费
指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02 印刷费 指单位的印刷费支出。

03 咨询费 指单位咨询方面的支出。

04 手续费 指单位支付的手续费支出。

05 水电费 指单位支付的水电费支出。

06 邮电费 指单位开支的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讯费等支出。

07 物业管理费
指单位开支的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包括综合治理、绿化、

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08 差旅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因出差支付的住宿费、购买机票支出等。

09 维修（护）费
指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不包括车船等交通工具）修理

和维护费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费用。

10 租赁费
指租赁办公用房、宿舍、专用通讯网以及其它设备方面的费

用。

11 会议费
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伙食补助费以及文件资料的

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等。

12 培训费 指各类培训支出。

13 公务接待费 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14 专用材料费

指单位购买日常专用材料的支出。具体包括药品及医疗耗

材，农用材料，兽医用品，实验室用品，专用服装，消耗性

体育用品，专用工具和仪器，艺术部门专用材料和用品，广

播电视台发射台发射机的电力、材料等方面的支出。

15
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指公务用车的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16 其他交通费用
指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外的其他交通费用。如飞

机、船舶等的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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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卡消费明细表

序号 部门 持卡人 公务卡号 刷卡日期 刷卡金额
实际报

销金额

1

1

2

3

4

5

小计

2

1

2

3

4

5

小计

3

1

2

3

4

5

小计

合计

1．以刷卡人为单位小计金额，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行。

2．按照刷卡顺序逐笔登记，不可合并登记。

3．刷卡日期以公务卡银行流水记录为准，登记到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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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报销审批单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部门名称 报销申请人

报销内容和

申请理由

（未能刷卡

原因）

部门负责人

审批意见

财务处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院领导

审批意见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9 日印发


	第二章公务卡的开立与管理
	第三章公务卡报销办法

